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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

行业投资评级

强于大市 |维持

行业基本情况

收盘点位 9661.64

52 周最高 10428.72

52 周最低 6107.84

行业相对指数表现（相对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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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研究报告

《中国更新 NDC3.0,进一步提升全球气

候治理领导力》 - 2025.09.26

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的提出，有助于绿色
氢氨醇提升在国内市场的需求

l 投资要点
事件：2025年 10月 13日，国家发改委发布《可再生能源消费最

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，用于能源用户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省级行政区域可

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制定、监测和考核。

l 首次提出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，有助于缓解可
再生能源消纳问题
全国消纳压力日益增大。2025 年 1-8 月全国风电和光伏利用率

分别为94.1%、94.9%，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的进一步提升，弃风弃光

现象可能有所提升，消纳问题的解决需要下游需求的扩张，包括非电

需求的扩展。

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，其分为

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非电消费最低比重目标两类；其

中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包括全部可再生能源发电种类；非电消费最

低比重目标包括可再生能源供热（制冷）、可再生能源制氢氨醇、生

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种类。

国家支持重点用能行业相关企业在明确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

比重目标之上，进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；鼓励具备条件的地

区对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提出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

标。

l 投资建议
可再生能源制氢氨醇和煤化工制制氢氨醇的化学性质是完全一

致的，因此必须通过组合的政策工具去提升绿色氢氨醇的需求。除了

欧盟等地区的绿色能源需求，国内的绿色能源的需求有望打开，建议

关注#金风科技、吉电股份等。

l 风险提示：
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实施不及预期。

发布时间：2025-10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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